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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建设内容

上海腾达兔业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腾达兔业”）成立于 2009年，位于

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邬桥新叶村 643号，现有厂区内共 1幢建筑，为企业租赁上

海奉贤辉煌养殖场的一栋空厂房。

腾达兔业建厂初期首次环评文件于 2019年 12月 10日获批，批复文号为“沪

奉环保许管〔2019〕680号”，批复产能为年屠宰兔子 15000只（每只重 3千克，

合计 45t/a。其中兔血每只 80毫升、兔肉每只 2200克）。现有项目于 2020年 12

月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现公司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对现有项目内容中屠宰数量和种类进行微调，

拟纳入羊屠宰的内容。

建设单位似利用现有生产车间，通过增加生产设备、调整车间功能布局等方

式进行本次改建项目。同时对现有废气和废水治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从而提高

对废气、废水污染物的去除效率，确保各项污染物能够实现稳定达标排放。改建

前后屠宰规模不变，仍为 45t/a。

2 建设项目与周边环境规划相容性分析

本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的要求。项目建设满足规划及相关环保要求。

与国家、地方关于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政策相符。

3 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现状

3.1 大气环境

根据《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沪环保防〔2011〕250号），本项目

所在区域大气环境功能区划为二类功能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

根据 2024年上海市奉贤区生态环境局发布的《2024年奉贤区生态环境状况

公报》，2024年，奉贤区细颗粒物（PM2.5）、二氧化硫（SO2）、可吸入颗粒物（PM10）、

二氧化氮（NO2）、臭氧浓度、一氧化碳（CO）六项指标实测浓度均符合二级标

准要求。因此项目所在区域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区。

3.2 地表水环境

根据《上海市水环境功能区划（2011年修订版）》（沪环保自〔2011〕251号），

本项目所在区域地表水为Ⅲ类类功能区，地表水环境质量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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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4年奉贤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4年，全区地表水环境质量保

持优良，19个考核断面（3个国控断面和 16个市考断面）达到或好于 III 类比例

连续三年 100%。

3.3 声环境

根据《上海市声环境功能区划（2019年修订版）》（沪环气〔2020〕55号）

文件，本项目所在区域声环境为 1类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标准执行《声环境质量

标准》（GB3096-2008）1类区标准。

本项目周边 50m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无需进行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

根据《2024年奉贤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4年，全区区域噪声昼间为“好”

等级，夜间为“较好”等级；道路交通噪声昼间为“好”等级，夜间为“好”等

级。

3.4 生态环境

本项目利用已建成厂房，不新增用地，用地范围内无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无

需开展生态环境现状调查。

3.5 电磁辐射

本项目不属于电磁辐射类项目，不涉及电磁辐射设备使用，无需进行电磁辐

射现状调查。

3.6 地下水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格式及编制技术指南》（环办环评

〔2020〕33号），本项目厂界外 500m范围内不涉及地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和

热水、矿泉水、温泉等特殊地下水资源等地下水环境敏感目标，且无地下水污染

途径，本次评价不开展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

3.7 土壤环境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格式及编制技术指南》（环办环评

〔2020〕33号），项目排放的污染物不涉及《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管控的因子，且无土壤环境污染途径，

因此不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4 施工期污染物排放及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在现有厂房内实施，不涉及土建，仅在厂房内部进行设备安装。施工

期间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废弃包装材料、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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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噪声等。

4.1 废气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废气主要为建筑内部装修和设备安装产生的少量粉

尘。施工场所位于现有厂房内，且工程量不大，时间较短，少量粉尘废气不会对

周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施工期应严格执行《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

（2010年市政府令第 48号）、《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2004年市政府

令第 23号）等规定要求，确保施工场界颗粒物满足《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

（DB31/946-2016）要求。

4.2 废水

本项目施工期废水排入厂区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奉贤西部污水处理厂，因此

不会对地表水造成环境影响。

4.3 噪声

本项目施工噪声主要来源于建筑内部装修和设备安装时的钻孔、敲打、锤击

等机械噪声。施工场所位于室内，且无高噪声施工设备，钻孔、敲打等噪声经建

筑物阻挡后，对厂界噪声贡献值不大。施工时应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合理安排作业时间，施工工作尽量在昼间进行。

根据《上海市建设工程夜间施工许可和备案审查管理办法》（沪环规〔2021〕16

号），本市行政区域内除特殊施工工序外，禁止建设工程从事夜间施工，如需夜

间施工，应向相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获批后方可施工。

4.4 固体废物

本项目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废弃建筑材料、废包装材料、室内涂刷施工

时产生的废涂料/油漆桶以及施工人员生活垃圾。设备安装产生的一般包装材料

委托合法合规单位处置，废涂料/油漆桶等属于危险废物，需委托有资质单位外

运处置；建筑材料及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各类固体废物均可得到合理

妥善处置。

5 运营期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5.1 废气

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包括：屠宰车间臭气、污水处理站臭气。屠宰车

间臭气、污水处理站臭气经 1套“水喷淋+除湿+UV 光催化+活性炭吸附”处理

装置处理后，由 15m高 DA001排气筒排放。

DA001 排气筒出口处臭气浓度、氨、硫化氢能够满足《恶臭（异味）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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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排放标准》（DB31/1025-2016）满足表 1、表 2中相应标准限值要求。

由 AERSCREEN估算结果可知，本项目所排放的污染物 Pmax=0.71%<1%。

本项目的建设不会改变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等级，对项目周边大气环境以及厂区周

边大气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均在可接受范围内。

企业边界处氨、硫化氢、臭气浓度符合《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1/1025-2016）表 4及表 3中非工业区周界监控点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

综上，本项目针对各污染物采取相应的收集治理措施，各项污染物均可达

标排放，废气排放对周边环境影响可接受。

5.2 废水

改建项目废水主要为屠宰清洗废水、车间冲洗废水、喷淋塔排污水、生活污

水，屠宰清洗废水、车间冲洗废水、喷淋塔排污水经升级改造后的废水处理站处

理后与生活污水一并纳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上海奉贤区西部污水处理厂集

中处理。因此，本项目正常运行不会对周边地表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5.3 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各类生产设备、废气处理风机、各种泵等。本次评价重

点关注室外设备废气处理风机、喷淋系统的影响，预测结果表明，项目各类设备

经有效的隔声降噪措施，本项目运行后对边界外 1m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 1类区标准要求

（昼间≤55dB（A）、夜间≤45dB（A））。

根据噪声源特性，企业拟采取以下防治措施：

（1）源头控制：在设计和设备采购阶段，选用低噪声设备，并按照工业设

备安装的有关规范进行安装，从源头上降低设备本身的噪声。

（2）减振：设备安装阶段采取适当的降噪措施，如设备基础设置减振垫，

风机采用柔性连接等，使之与建筑结构隔开，以减轻因振动产生的噪声。

（3）消声：所有风机均安装隔声罩，安装消声器，可有效消除空气动力性

噪声。

（4）建筑隔声：生产设备设置于车间内；生产车间墙面为实体墙，充分利

用建筑隔声，生产时关闭门窗；水泵安置于地面以下。

（5）日常保养：保持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防止因设备运转不正常而

增大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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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噪声治理措施技术成熟可靠，在经济技术上是可行的。因此，本项目的

建设不会对区域声环境质量产生太大不利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5.4 固体废物

5.4.1 产生情况

根据《固体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GB34330-2017），判定固废是否属于固体

废物；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 年版）》及《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5085.7-2019），判定项目所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是否属于危险废物，根据《固

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4年 1月 22日印发），判定项目

所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的分类情况。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员工产生的生

活垃圾、一般工业固废、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废为待宰间产生的动物粪便、屠

宰车间内脏清理产生的肠胃内容物、骨渣、碎肉、动物皮毛、不可食用内脏、污

水处理站污泥、废油脂、污水处理混凝沉淀固废、废包装材料等；危险废物包括：

废润滑油、废冷冻机油、废试剂瓶、废活性炭、废灯管。

5.4.2 固体废物贮存及处置情况

本项目一般固废转运周期为 1周；项目建设的一般固废暂存间 5m2，最大贮

存量 2t，可满足一般固废存储需求。本项目一般固废集中暂存在指定位置，过程

应满足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并委托专业合法合规单位回收

处置。

本项目危险废物贮存周期为 1 个月，危废贮存间的最大容量（最大容量约

2t/a），可满足危险固废存储需求。故本项目危废间满足《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

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市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沪

环土〔2020〕50号）的要求。

5.5 地下水、土壤

本项目生产车间均铺设环氧地坪，即使发生液态原辅料泄漏也不会对土壤和

地下水产生影响。项目危废间位于车间内，危废间将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

制标准》（GB18597-2023）的规定做地面防治处理，且液态危废放置于密封桶内

暂存，桶下设有防渗托盘，可有效收集泄漏的液态危废，基本不会对土壤和地下

水环境造成污染。油品间、危废间为一般防渗区，防渗漏要求为：等效黏土防渗

层Mb≥1.5m，K≤10-7cm/s要求；液体物料、液体危废包装容器下设置防漏托盘。

其他区域为简单防渗区，防渗要求为：一般地面硬化。因此，在日常加强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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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即使发生泄漏也不会对土壤和地下水产生影响。

本项目不位于《上海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及管控方案》（沪环规

〔2025〕1 号）重点区范围内。建设单位在运营期间应当对存在地下水污染风险

的各产排污环节做好防渗措施，降低地下水污染风险。

5.6 环境风险

本项目涉及的危险物质主要为二氧化氯消毒片、废润滑油、润滑油、冷冻机

油、废冷冻机油、危险废物。本项目危险物质数量与临界比值ΣQ为 0.00419＜1，

则项目环境风险潜势为 I。项目环境风险单元主要为污水处理站及污水管线、危

废间、屠宰车间。

本项目在规范使操作、落实风险防范措施、制定应急预案并加强管理的情况

下，项目对操作人员和周围环境的风险影响较小，环境风险可控。

6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项目所属行业为“十、农副食品加工业 13-屠宰及肉类加工 135* -其他屠宰”，

不属于“两高”项目，未被纳入“环办环评〔2020〕36号”文实施范围的项目。

本项目无 SO2、NOx、VOCs排放，故无废气总量控制因子。

本项目所排废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NH3-N、TN、TP，全部排入市政污水

管网，不直排地表水体，故无需进行总量核算。

本项目不涉及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

7 结论

项目从事牲畜屠宰，项目符合国家及地方的各项规划和产业政策，项目建设

地点位于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邬桥新叶村 643号，与《奉贤区庄行镇郊野单元（村

庄）规划（2017-2035）》要求相符。项目建设和运营期对环境的影响很小，环境

保护措施合理可行，各污染物均达标排放，环境影响可接受，环境风险可控， 因

此在落实相关环保和风险防范措施的基础上，从环保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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